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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传统文化活动及其治理功能 
——基于陕西 D 村的个案研究 

刘超 1，刘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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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陕西 D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传统文化活动，包括庙事、社火、红白事等活动。这

些活动不仅能培养村庄集体认同和行动能力，凝聚村庄社会资本，充实村庄治理资源，而且能构建乡村精英生产

机制，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和治理结构优化。D村传统文化活动及其治理功能具有以

下重要启示：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适应当地的社会结构；乡村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民间组织和本土人才保障；

现代乡村文化的培育必须根植于当地历史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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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culture activities and its governance function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in the D Village of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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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in D Village of Shanxi Province, the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side, 
including the temple activities, shehuo, weddings and funerals activities, which can not only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he abi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 condense the village’s social capital, enrich the 
governance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 but also construct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elite, meet the demand of the 
villagers' spiritual cultur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culture and optimiz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effectively. Implications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are as follows,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must be adapted to 
the local social struct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needs a certain civil organization and local talent 
suppor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odern rural culture must be rooted in the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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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理财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时率

先提出“文化治理”概念， 认为文化治理是一种现

代治理范式，指“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达到‘文化引
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即透过公
共文化服务培育公民精神、建构文化认同，在认同、

协商的基础上达成治理[1]。在当下中国的村庄治理

中，文化治理规范乡村秩序的功能并未得到足够的

重视 [2]。2014年暑假，笔者在陕西关中进行了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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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 

20天的驻村调研，发现当地以自然村为基本的认同
和行动单位，自然村内部虽然存在户族意识，但整

体上社会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一种“弱结构、强

关联”的状态。这种“强关联”状态的形成，与其

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文化活动密切相关。正是这些文

化活动构筑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为村庄治

理秩序的形成创造了基础性条件。特别是 D村①，

从村庄治理的实际效果来看，该村先后被省、市、

县评为村务公开先进村、“五个好”先进党支部、

敬老模范村、省级生态村、先进基层党组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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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示范村、“5A”村、美丽乡村，呈现出和谐稳
定的良好局面。由于村庄的文化活动比较复杂多

样，笔者拟结合调研所得相关材料②，对 D 村有代
表性的庙事活动、社火活动、红白事活动三种文化

活动形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在村庄场域下文

化活动的治理功能及其经验。 

一、D 村传统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 

陕西 D村文化活动主要包括庙事活动、社火活
动、红白喜事活动三种文化活动形式。它们依托其

组织性活动，塑造了村庄最为重要的公共生活，对

村庄结构及治理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庙事活动 
关中庙宇的重要特点即自然村皆有村庙，庙宇的

修建、日常管理、庙会活动都依赖于全村的参与，且

每个村民家庭都有参与庙事活动的义务。D村庙事活
动分为庙宇的修建与日常管理、日常参拜、庙会活动、

正月初一的敬香活动四类。D村庙宇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D 村庙宇概况 

 重修时间 开光时间 花费 规格 供奉 庙会日期(农历) 性质 

清凉寺 1998年 2000年 2 000元 
村民捐资捐料、出工 

三间 如来 
文殊 
普贤 

二月十五日 曹家村村庙 

三宵娘娘庙 2013年 尚未开光 8万元 
村民集资 1 万、苏家村捐
资 1万，其余信众捐资 

三间 地母 
三宵娘娘 
龙王 

二月十八日 曹家村村庙 

救世祠(小) 1998年 2002年 未知 
信众捐资 

三间 三宵娘娘 六月二十三日 私庙 

救世祠(大) 2010年 尚未开光 70万 
信众捐资 

五间 碧霄 
琼宵 
送子观音 

未定 私庙 

观音菩萨庙 90年代初移至现址 2004年 
从外地请像 

未知 三间 如来佛 
药师佛 
阿弥陀佛 

二月十八日 苏家村村庙 

五瘟神庙 原址改为村仓库，

1979年塑像供奉 
未知 未知 三间 五瘟神 正月初五 苏家村村庙 

灵官庙 2002年 2007年 1 000元 
村民捐资卷料、出工 

一间 财神 二月十二日 于家园村庙 

天地庙 2002年 2007年 10 000元 
村民捐资捐料、出工 

三间 玉皇大帝 
关公 
药王 

正月初九 于家园村民 

太白庙 1980年开始修建，
后两次加修 

1999年 未知 
村民捐资捐料、出工 

三间 伯夷 
叔齐 
周贲 

七月十三日 豆家堡村庙 

万佛寺 1988年重建三间小
庙、1999年拆除新
建县庙 

2002年 13 万(村民、信众捐资捐
料、出工) 

五间 如来佛 
药师佛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十八罗汉 

二月十九日 
六月十九日 

齐家堡村庙 

地母庙 2013年 像未塑齐 
尚未开光 

2 万元以上 (村民捐资捐
料、出工) 

三间 地母 
关公 

待定 齐家堡村庙 

 
D村庙宇或为私庙，或为村庙。私庙的修建基

本上都是基于自己及家人的个人信仰。私庙的修建

作为信众之事，村组会基本上不闻不问，仅提供简

单的配合，如土地的使用，水电的接入等等。私庙

修建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日常活动中积累的香火钱

以及修庙时信众的捐资，修建过程中信众也会出工

出力。庙宇财产在归属上并不明确，一般认为属信

众所有，由庙管会负责管理。修建村庙宗旨则在于

保佑自然村及全体村民。村庙一般是重修村庄历史

中早已存在而年久失修或被毁坏的旧庙，村庙的修

建为本自然村的重大的集体事业，每家每户的村民

不论信奉与否，都有义务参与，或出工出力、或捐

资捐料。如太白庙重修时，预算费用大概需要 8 000
元左右，修建委员会决定按户来摊派费用，每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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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起步，全自然村共 150 户，除 25 户因为是基督
徒、或存在家庭困难未交钱外，一共收了 6 000多
元，全部用于庙宇修建。村庙财产属于全村所有，

其日常管理亦有庙管会负责。 
村庙的重修有着大体相似的程序。首先，重修

发起者联络村中有威望的老人在一起商量，意见一

致后在村庄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修建委员会，

成员要求门户大、有威望且热心爱庙；第二步通过

发通知书或以街谈巷议的方式广而告之，争取村民

的支持并号召村民捐资捐料、出工出力；第三步召

开村民会议，邀请小组干部、村民代表、各个门户

的代表以及有威望、能力的村民参与，商量并决定

具体实施方案，之后由委员会负责具体的修建过

程。庙宇修建好后，会在修建委员会的基础上产生

管理委员会，具体成员包括庙长(主要负责庙的日常
管理)、会长(负责庙会活动)、会计(管理账目)、出
纳(管理香火钱)、灶长(庙会时负责灶上采购、做饭
等)。这些职务都没有任何报酬。庙宇在日常管理过
程中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则，如财物报销制度，

任何庙宇的花费必须保留单据，由庙长签字认可后

在会计处报账，会计开具证明再依据此证明在出纳

处领钱。 
日常参拜活动主要是每月初一、十五，庙长开

庙门，信众前来上香，平常上香者多为中年妇女，

或在庙中念经，或拉家常，庙宇成为家庭妇女重要

的公共空间。庙会活动则是村庄的大型聚会，庙宇

一年之中会确定一到两个固定日期(一般是供奉神
佛的生日)做庙会，庙会主要有清理打扫庙宇、祭祀
仪式、念经、文化娱乐、开灶做饭等活动，庙会组

织工作由庙管会承担，由村民协助，如端茶倒水、

清理打扫等等。庙会是整个自然村的节日，村中老

少成群结队前来祭拜，供奉香火钱并观看文化娱乐

表演。而最能体现庙宇村庄属性的莫过于正月初一

的敬香活动，此时村中外出务工、经商、求学者大

多回家团聚，初一早上吉时，庙上响起鞭炮声及锣

鼓声，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到庙中上香并捐香火钱，

举行宗教、祭拜仪式和聚餐活动，沟通信息与感情。 
2．社火活动 
社火是中国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指

在祭祀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表

演。社火活动主要包括芯子、高跷、跑旱船、锣鼓

队表演等形式。所谓芯子即在一个专用桌子上，固

定一根形状各异的约两米高拇指粗的钢筋，用色纸

做出各种造型的东西，如棉花、果树、纺车、布机，

龙、虎等世间百物，然后按其内容把男女小孩装扮

成戏剧人物，站立顶端，少则 1 人，多者 10 余
人，或并立或叠置或横卧或倒立。 社火中的高跷往
往成群结队而行。跑旱船则是由女演员扮驾船姑

娘，男演员扮引船舶公，二人载歌载舞，紧密配合，

表演各种戏剧性的情节。此外还有锣鼓队在社火表

演开场，前举大旗，上书各自然村庄名。社火表演

者皆着古装戏服，男女老少皆可参与，且规模很大。

规模最小的社火表演也必须 50 人以上(其中需小孩
30 人左右)，一般都在 150 人左右，全自然村基本
每家每户都有人参加社火表演。    
社火表演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县里正月十五

组织的社火表演，名曰“开正”，全县有社火队的

村庄皆被邀请参与，时间为一天，社火表演所需大

约两万元，费用由县政府支付。另一类是周边村庄

唱大戏时会请社火。这一类社火表演规模更大，而

且时间长，一般为三天。费用根据车芯子数量确定，

不管是哪一类的社火表演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如有

结余，也大多会用来买道具，如服装、锣鼓等等，

偶尔也会将结余平分，但数目很小。 
社火表演的组织领导机构即社火会，由八个人组

成，分别负责对外接洽、车芯子设计制作、人物设计

及角色安排、道具、化妆以及相关的财务工作。社火

会中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决策机制及财务制度。D村
的社火表演源自解放初，村中几位长期在外务工的人

接触到了社火表演这种艺术形式，回到村中后便一起

商定开始耍社火，自此之后基本上从未间断，逐渐成

为村庄重要历史记忆及公共活动。之所以能一直坚持

下来的主要原因在于：全村村民都爱耍，耍起来热闹；

耍社火关系着一个堡子的名誉。 
3．红白事活动 
关中农村素有厚葬的传统，丧葬务求奢侈、竞

相靡华的风俗特点，在唐代即已有之[3]。厚葬在 D
村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丧事时间长，最短也需三

到五天，长则十余天，一般都得七天左右。丧事时

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主家的经济能力，也受到气候

时令的影响。二是丧事程序复杂。主要分为看日子

(请阴阳先生计算下葬日期、看墓地)、报丧(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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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亲自上对方门报丧)、入殓(将死者更衣放入
冰棺)、挖墓室、吊唁、下葬等程序。有些程序还非
常复杂。如挖墓室，不仅需要挖出墓穴形状，还需

要上混凝土、贴瓷砖、粉刷涂白等，最起码得七八

个人挖三日才能完成。三是丧事规模大，逝者入殓

之时，五服以内宗亲及姻亲到齐，而至吊唁及下葬

时，则全村每家每户皆须派人参与赶礼。主家不仅

要延请法师念经，一般为一天两晚或两天三晚，还

需请来乐队、戏班子或者歌舞队，或唱秦腔或表演

现代歌舞，一般为三日，尤其是下葬前一日晚上，

必须有大规模的表演活动。 
相对于白事来说，红事则相对简单，传统关中

乡俗包括说媒(提亲)、背见(临时见面)、见面(正式
见面)、请媒人、道喜、下财、看屋、扯衣服、择吉
日、下帖、抬箱子、祭祖、迎亲、抬轿、压轿、拜

堂、入洞房、婚礼、婚宴、闹洞房、回门等程序。

D村婚姻也大致遵守着这些程序。红事的复杂在于
各个环节都很有讲究，比如谁办合适、什么时间最

好、什么环境、什么地方恰当等等都有着严格规范。

在办婚礼的时候，本自然村每家每户都要有人参与

赶礼，主家亦要请乐队、戏班或者歌舞队。 
因一般各家各户都得卷入其中，D村红白事成

为全村一项重要的公共活动。由于红白事比较复

杂，主家一般离不开村民协助。另外，由于主家经

验、能力等方面的欠缺，不一定能将红白事操办好，

因而在举办红白事的过程中，渐渐产生了一批比较

稳定的帮助村民操办的精英人物，称为红白理事。

这些精英人物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懂得红

白事的礼节，而且要能说会道，能力出众。一般红

白理事都是由老一辈红白理事培养出来。红白事的

操办虽然由红白理事与主家共同商量决定，但红白

事的礼节、程序安排、具体工作及人员的安排等等

都由红白理事来负责，红白理事并不收取报酬，属

于无偿服务。 

二、D 村传统文化活动的治理功能 

在 D 村，每一次庙事活动、社火活动及红白事
活动都是一次集体行动。这三类活动有着明确的领

导组织即庙管会、社火会及红白理事会，有着明确

的规则，对村民有着一定的约束能力和领导能力，

能培养村民的规则意识、团结协作的能力、纪律意

识和责任意识，从而对凝聚社会资源和乡村治理秩

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1．培养村庄集体认同及行动能力 
D 村这三种文化活动无一例外都有着明确的参

与群体，即全体村民，因而在参与活动的同时无形

之中加深了对自然村的认同。由于村庄集体认同与

集体行动能力的存在，村庄公共规则及公共利益不

仅存在明确指向，而且有着明确的守护者即村民及

乡村精英，同时公共舆论依旧存在且发挥作用，村

庄也就形成了价值和意义的生产能力。换句话来说，

即公共性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能够动员村民参与

公共事务的组织性力量、凝聚性权利、权威性认同

也就被生产出来，从而为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提供

基础性条件[4]。如从村庄决策的产生来看，任何涉及

到整个村的重大决策都需要召开扩大会议，成员包

括村两委、村监督委员会、党分支部书记、各村民

小组组长、会计、出纳以及老资格的村民代表，共

70 余人，且会风严肃，必须关手机、不准抽烟、不
准说话，迟到半小时以上者罚款 100 元。而任何村
民小组层面的决策亦是由组长、会计、出纳和村民

代表集体讨论决策。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集体决

策机制能有效保证村民的民主权利和决策质量，也

有利于决策的顺利执行。又如 D 村在大规模种植经
济作物的条件下，现在依旧实施着五年一调的土地

调整制度，从而保证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

由此可见村庄公共性的强大。 
2．凝聚村庄社会资源 
由于村庄治理资源的有限性及村民自治制度

的实施，村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旧是黄宗智所说的

“集权的简约治理”，即治理行为不是以科层化、

文本化的形式通过输送财政资源与身份来实现，而

是“集权的简约治理”，即依靠无需支付薪水的非

正式官员，以一种低成本、低负担、高效率的方式

来实现纠纷的调解、公共事业建设等治理和行政目

标[5]。而治理者实现治理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其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即村庄中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结构以及治理者在这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中的

位置[6]即权威和面子。在 D村，庙事活动、社火活
动及红白事活动，为不同类型村民之间的交流提供

了有效的交往空间，使村民超出血缘型的户族关

系，通过集体的参与合作和时间纪律的控制，培养



 
 

86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5 年 8 月 

了村民的规则意识，有效地完成了对村民的组织

化，从而建立了村庄层面稳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

构。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庙管会、红白理事会及社火

会要想开展活动，组织者必须有领导村民的能力，

同时又有能力解决活动举办中的各种困难，而且组

织领导这些活动没有报酬。乡村精英通过在这些文

化活动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有效地积聚了自身所拥

有的社会资本，一旦这些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

这些社会资本便成为其治理行为所依赖的基础性

条件。 
3．构建乡村精英生产机制 
D村通过传统文化活动成功培养了一批乡村精

英，为村庄治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从人

数上来看，D村共有村庙九间，每间需要庙长、会
长、会计、出纳等至少 4～5 人，这样算来全村大
概 40 人左右。而红白理事每个自然村一般都是 5
人左右，五个自然村即 25 人。再加上社火会的 8
人，不排除重合者，在一定时间内，担任庙管会、

红白理事会及社火会领导职务的村民不下 70 人左
右。这些乡村精英的产生遵循培养制的逻辑，“老

一辈的人看你能干，就把你带进来，锻炼几年，老

人就退下去”，通过培养而产生的这类乡村精英有

着相同的特点即有权威、有能力、有公心。在当下

的选举体制之下，乡村精英能够有效地转换身份，

成为村组干部或者村民代表，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

中去。在 D村，共八个村民小组组长无一例外皆是
本自然村的红白理事，而在行政村层面除妇女主任

外，其他四名村干部无一例外皆是红白理事，由此

可见一斑。庙管会、社火会、红白理事会这三类非

正式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这种正式组织之间，在规

则上有着极大的亲缘性，如决策机制上的集体决

策，会计、出纳的财务报销制度等等，这一套制度

规则上的亲缘性使得乡村精英的身份转换更加便

利。而这一套生产乡村精英的机制，同时也对越轨

者即违反村庄的公共规范、侵害村庄公共利益的村

民产生了排斥作用。如在 D村，红白理事齐某因被
村民认为侵害了全村人的利益，在其主持某家丧事

之时，村民看到其在便皆不来参加葬礼，主家无奈

只好将该红白理事请走，村民才陆续赶过来。 
4．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 
在当代中国的很多村庄，现代农业技术使村民

有了更多脱离劳动的闲暇时间，村民的闲暇极易成

为个人性的闲暇，缺乏公共性和社会性的作用，村

庄公共文化活动越来越少，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难

以得到满足[7]。而在 D村，通过庙事活动、社火活
动、红白事活动，村民文化生活得以丰富多彩，而

且这些活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村民的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实现着“以文化人”的作用。从庙事活

动中的祭拜神佛，虽然可能出于功能性的需要，但

在此过程中儒家的忠孝仁义观念、佛教的因果报应

观念以及道家的承负报应等观念亦为村民所认同，

并成为村民的人格榜样，“神就是人，供奉起来，

做个表率，做个榜样”。而社火活动之中通过对古

代英雄人物及德行人物的扮演，也无形之中传播着

善恶之别、行善积德的观念。红白事活动亦同时将

慎终追远、忠孝、家庭观念传播给村民，这些活动

皆在无形之中起到了引导教化村民的作用。 

三、D 村传统文化活动对文化建设的启示 

陕西 D村的庙事、社火及红白事活动，生产了
非正式组织及非正式的乡村精英、公共活动及公共

舆论的机制、集体行动的运作逻辑，形成了稳定有

序村庄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结构等。这些都成为村

庄形成善治局面的基础性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政府的乡村文化建设

思路要么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通过文化

建设来发展乡村旅游，招商引资等，要么是简单地

强调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下乡，为村民提供文

化娱乐设施及文化产品[8]。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

拉动经济发展，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都属

于脱离乡村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城市中心主

义”思路，因而对乡村治理改善的效用十分有限。   
有效的乡村文化建设或乡村文化治理必须满

足四个条件：一是个体农民能够参与其中，切身感

受到村庄文化的魅力；二是村落文化倡导的核心价

值观能够被普通村民所接受，并得到村民发自内心

的认同；三是村落文化规范要有公共性，能够对社

区边缘者产生一定的心理威慑压力；四是村落文化

要有利于再造权威，并为权威发挥治理功能营造良

好的社会舆论环境[9]。D 村传统文化活动及其治理
功能的实现对于当下中国有效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或乡村文化治理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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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适应当地的社会结构。
中国乡村社会普遍以自然村为基本的认同和行动

单位，D村的庙事、社火及红白事活动主要以自然
村为基本单位，体现了对乡村基本社会结构的遵

循。这是其传统文化活动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

时，这些活动能进一步强化村民对自然村落及其传

统文化的认同。其实 D村的庙事、红白事活动本就
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治理的延续。就庙事而论，自唐

代以来，寺庙兴盛本就是国家力量推动的结果。“国

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即国家通过宗教信仰活

动来教化人心。传统红白事活动中的婚丧嫁娶礼仪

一直以来都是儒家教化人心的基本手段。红白事活

动在解放前的基本单位是户族，新中国成立后周围

主要以自然村为单位，并逐渐稳定而延续至今。总

之，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适应乡村社会结构，有利于

强化村民对村落及国家传统文化的认同，进而促进

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改进和优化。 
（2）乡村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民间组

织和本土人才保障。D村庙事、社火及红白事活动
的非正式组织，无论是庙管会、社火会还是红白理

事会，不仅成员稳定而且具有约定俗成的运行规

则，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是保障这些相关传统文化

活动不断延续的重要前提。有效的文化建设和治理

必须在村庄寻找能够热心参与此项文化活动的积

极分子，并逐渐建立起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社会组

织，确立组织运行的基本规则。只有如此，文化活

动及其社会组织才能融入村庄社会结构中，成为村

民之间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关联，进而为当地文化发

展和乡村治理积累社会资本、培养更多乡村精英。 
（3）现代乡村文化的培育必须根植于当地历

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包括当地的宗教、

艺术传统及价值观念等多个维度。存在于村民历史

记忆的地方特色文化活动很容易复活及延续。以 D
村的庙宇为例予以阐释，D村所在的关中地区作为
儒、释、道三教交融的文化区域，孝道观念、道德

观念、因果观念一直都比较浓厚并成为乡村社会的

普遍心理。虽然在“文革”中 D村的庙宇几乎全部
被毁，神像被推倒砸毁，庙宇被毁坏改建，但随着

1978年国家政治局面转变，庙宇便又兴盛起来。D
村自 1979至今该村已经复建 11座庙宇，由此可见

村民历史记忆的深刻。因此，有效的文化建设及治

理必须接续村庄的历史记忆，充分扎根当地的历史

文化传统，无论是艺术形式创新还是新文化的输入

都必须尊重当地价值观念，才能为村民所喜闻乐见

而长盛不衰。 
当下中国有效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及其治理依

旧任重道远，认真总结和推广包括 D村在内的乡村
文化治理实践或许能提供一条比较好的路径。 

注释： 

① D 村为于秦岭山麓，渭河以南，全村共 710 户，2 800

余人，距离镇中心 2 公里，位于 301 省道两侧，全村

5 500 亩土地，种植结构上以猕猴桃为主，兼以李子、

大鹏油桃、苗木等，共五个自然村，曹家村、苏家村、

于家园、齐家堡、豆家堡，分为八个村民小组。 

② 本次调研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及华中

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联合组织，感谢调研期

间赵晓峰、李宽、魏小换、李婷等师友的指导帮助。文

中数据与事例，来自笔者的实地调研。遵循学术惯例，

对文中涉及的关键地名、人名作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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